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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間接控股公司股權無償劃轉完成交割 

 

茲提述中國重汽（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2019 年 9 月 29 日、

2019 年 12 月 13 日及 2019 年 12 月 20 日之公告（統稱「該等前期公告」），內容

有關濟南市國資委向山東重工無償劃轉中國重汽集團 45%股權等事宜。除非文

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使用之詞彙與該等前期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於 2022 年 2 月 28 日收到中國重汽集團《關於中國重型汽車集團有限公司

股權無償劃轉完成交割的通知》，其內容指 (i) 濟南市國資委向山東重工無償劃

轉中國重汽集團 45%股權事宜已於中國相關政府機構完成登記；至此，有關無償

劃轉已完成交割；及 (ii) 山東省國投向山東重工無償劃轉中國重汽集團 20%股

權事宜（有關股權原根據授權協議受限於該授權）已於中國相關政府機構完成登

記；至此，有關無償劃轉已完成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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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重汽（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長 

 蔡東 

中國●濟南, 2022 年 2 月 28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本公司七名執行董事為蔡東先生、劉正濤先生、

劉偉先生、戴立新先生、Richard von Braunschweig 先生、李紹華先生及李霞女士；

本公司四名非執行董事，為江奎先生、Andreas Tostmann 名譽博士、Mats Lennart 

Harborn 先生及 Karsten Oellers 先生；及本公司六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

志軍博士、王登峰博士、趙航先生、梁青先生、呂守升先生及張忠先生。 


